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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陪同拉圖諧調

諮詢文件摘要

..實改革

翁們拉二，哥八年三月量表'!I lo anUINt ItJiÁ笙J 的區，奮改革公
買賣語調立件，提出全菌種讀改革..111度，當中包括回頭..屆賽改軍建誨，

合jlU ~lID 童基層..iU菇、推動公私營..誼作、畫畫廣電子健康EØ:B:遍，和

l!I化公共 .8寶貴全鍋，以及 環..融資改革建莓，考慮鐘過六種可能的輔助

國資君案引入醫皇軍輔助磁責﹒

2 鴉們於二哥，八年三月至六月期間就..改革進行第 階段公lI!!1!

詞，後於二零零八年+二月2量表報告﹒祖要攝取到的種見 .ß們正運用持續增加

的政府..8轍，改善公營區，嚴密初提農嚴密改革﹒軍車們都制定 IilMII，穹的

﹒續保障計劃(留保計劉 I .作為.1實改葷的下一步.本文件主要，自盤翁們前，

被保障計劃所提出的建麓，以最關﹒頭放軍車二階段公lIl!密胸﹒

ti!lfIx f1: •• 18 iii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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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公眾諮詢（第一章及第二章）

3.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諮 詢 顯 示 ， 公 眾 廣 泛 關 注 香 港 醫 療 系 統 的 長 遠 可 持 續 發

展 。 社 會 認 同 有 迫 切 需 要 對 我 們 的 醫 療 系 統 推 行 全 面 改 革 ， 以 應 付 人 口 急 劇 老

化 和 醫 療 成 本 上 漲 的 挑 戰 。 社 會 對 推 行 醫 療 服 務 改 革 建 議 有 普 遍 共 識 。

4. 大 部 分 市 民 認 同 有 需 要 對 醫 療 服 務 的 提 供 模 式 和 融 資 安 排 進 行 改 革。然

而 ， 公 眾 對 於 列 出 的 輔 助 融 資 方 案 則 意 見 分 歧 ， 普 遍 對 推 行 強 制 性 輔 助 融 資 方

案 表 示 有 所 保 留 。 有 較 大 部 分 的 提 交 意 見 人 士 ／ 團 體 傾 向 支 持 由 自 己 自 由 選 擇

個 人 化 醫 療 服 務 ， 並 較 為 接 受 自 願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

5. 隨 着 我 們 根 據 市 民 的 意 見 對 醫 療 系 統 進 行 改 革，政 府 在 醫 療 方 面 的 承 擔

定 會 持 續 增 加 。 我 們 會 繼 續 維 持 公 營 醫 療 系 統 作 為 全 港 市 民 的 安 全 網 。 政 府 每

年 在 醫 療 方 面 的 經 常 開 支 已 由 二 零 零 七 至 零 八 年 度 的 305 億 元 增 至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的 369 億 元 。 我 們 打 算把 醫 療 方 面 的 財 政 撥 款 ， 增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佔 政

府 經 常 開 支 的 17%。

第二階段公眾諮詢（第三章）

6. 政 府 致 力 繼 續 與 市 民 一 起 按 部 就 班 推 行 醫 療 改 革，以 期 提 升 本 港 醫 療 系

統 的 長 遠 可 持 續 發 展 。 一 如 《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度 施 政 報 告 》 所 述 ， 政 府 會 根

據 以 下 原 則 ， 就 自 願 醫 療 輔 助 融 資 計 劃 進 行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諮 詢  —

(a)  輔 助 融 資 ︰ 公 帑 資 助 將 會 繼 續 是 醫 療 服 務 的 主 要 經 費 來 源，而 私 人 資 金

將 會 作 為 輔 助 ；

(b)  自 願 參 與 ︰ 計 劃 應 屬 自 願 參 與 性 質 ， 讓 有 能 力 和 願 意 負 擔 的 市 民 參 與 ；

(c)  更 多 選 擇 ︰ 計 劃 須 為 消 費 者 提 供 更 多 物 有 所 值 和 有 質 素 保 證 的 醫 療 服

務 的 選 擇 ；

(d)  持 續 保 障 ︰ 計 劃 須 在 設 計 上 會 為 參 與 人 士 提 供 持 續 保 障，讓 他 們 步 入 晚

年 後 仍 可 獲 得 保 障 ； 以 及

(e)  消 費 者 權 益 ︰ 計 劃 應 由 政 府 加 以 規 範 和 監 管 ， 以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

7. 我 們 建 議 推 行 自 願 參 與 的 醫 療 保 障 計 劃，旨 在 更 能 確 保 提 供 優 質 及 物 有

所 值 的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及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 這 項 計 劃 不 但 使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能 持 續 發

展 ， 亦 會 使 私 人 資 金 作 為 公 帑 以 外 的 醫 療 輔 助 融 資 來 源 ， 更 能 得 以 長 遠 持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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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提 升 醫 療 融 資 的 長 遠 可 持 續 發 展 能 力 方 面 邁 進 一 步 。

8. 建 議 計 劃 的 另 一 個 目 的，是 減 輕 公 營 醫 療 系 統 的 負 擔，令 需 要 依 靠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的 市 民 得 以 受 惠 。 計 劃 旨 在 透 過 鼓 勵 有 能 力 負 擔 和 願 意 的 個 別 人 士 購

買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 讓 他 們 能 夠 持 續 使 用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 作 為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以 外

的 選 擇，從 而 達 到 這 個 目 的，而 所 有 合 資 格 的 香 港 居 民 仍 可 使 用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

9. 政 府 承 諾 從 財 政 儲 備 撥 出 500 億 元 ， 待 醫 療 輔 助 融 資 的 安 排 落 實 推 行

後 ， 用 來 支 援 醫 療 改 革 的 推 行 。 我 們 會 考 慮 利 用 這 500 億 元 撥 款 來 提 供 誘 因 ，

鼓 勵 市 民 持 續 參 與 醫 療 保 障 計 劃 ， 藉 以 紓 緩 長 遠 對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的 需 求 。

建議的自願醫療保障計劃（第四章）

計劃目標

10. 政 府 會 對 建 議 的 醫 療 保 障 計 劃 下 提 供 的 醫 療 保 險 作 出 監 管，以 落 實 上 述

的 原 則 。 我 們 的 目 的 是 要 加 強 對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和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界 別 中 消 費 者 的



保障、收費透明度、質素保證，以及市揭競爭。因此，醫療保障計劃按以下目

標設計

(a) 為有能力又願意付款購買私人醫療保險和使用私營醫療服務的人士提

供更多及更好保障的選擇。

( b) 透過讓更多市民選用私營醫療服務，籽緩公營服務的輪候情況，並把公

營醫療資源集中服務目標人口組別和用於目標範疇。

(c) 令購備醫療保險的人士更能持續投保並負擔保費直至年老，並透過使用

私營服務以滿足其醫療需要。

(d) 提高私人醫療保險和私營醫療服務的透明度、市揚競爭、使其更物有所

值，以及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

11. 透過讓更多人持續使用私營醫療服務，醫療保障計劃可以讓公營醫療系

統更專注於目標服務範疇，包括為低收入家庭及弱勢社章提供服務、急症服務

及緊急護理，以及為罹患危疾和;復雜疾病的人士提供服務，治療這些危疾和複

雜疾病的費用高昂，以及需要先進科技和由跨專科專業團隊進行，而私營界別

未能立時提供所需治療或涉及十分高昂的費用。

FtI!J1fJ2 

12 醫療保障計劃是建議作為一個規範和監管醫療保險的框架。所有在醫保

計劃下提供的醫療保險計劃必須符合醫保計劃下受規範的醫療保險的核心項目

及規格(核准醫保)。具體而言，參與醫保計劃的承保機構，必須提供完全按照

核心項目及規格制訂的標準化醫療保險計劃(標準醫保)。承保機構亦須遵守醫

保計劃下的計劃守則及其他規定。

13. 醫保計劃屬模組設計:參與醫保計劃的承保機構除須一律提供標準醫

保外，亦可自行設計適當的醫療保險，在符合核心項目及規格之上，提供附加

增額保障或額外項目，以切合消費者的需要，例如:涵蓋較佳級別的房間及膳

食服務，或把保障範圍擴展至標準醫保並未涵蓋的服務，例如門診服務。不過，

附加保障或項目將不會計入政府在醫保計劃下所提供的誘因。

14. 參與醫保計劃屬自願性質，個別人士可選擇投購核准醫保，以享有醫保

計劃條文下所提供的消費者保障和其他優點，這是醫保計劃以外的私人醫療保

險產品普遍沒有的。僱主亦可選擇透過他們的承保機構，通過購買醫保計劃核

准醫保，為僱員提供醫療福利。

第 VI頁 ði!ffØ艾徉品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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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福，保計劃下的..保險闡訂數心項目及現稽，旨在體保核准，保下的

保值計劃可置過且能共遍，針對不可預見租費用高昂的聲數單獨，搗毀保人提

供保障﹒鴉們建昌，規定區保計劃核准，保須包含需要住院治.01接受非住院手

備的蔚症，包括相圓的化，或專科門曾當症或1ft查、住院或益受手衡所需的先

進!t斷成像服麓，以&Il!症化，或放射炮.-

16 制訂核心規格，旨在訂嘲霆，保計割下線，區的療單化保車，晨，歐及償付水

平(保障優留 I - 11們建噶所區的保障優留水平 -111可 111投保人It需要住幢洽，費

或接受非住院手衡的病症選用可負，得來的事b曹擅自費服務﹒承保機構可自行提

供超過核心規格的附加保障項目(倒!aJ較佳病11!i!!胞、更高保障跟頭、較低合摳

，費用等 I -

17 我們不霆萬把墓園..廠務制入為﹒保計劉的核心項目，因為祉，基層

.IIIJIi!費是市民相對更有能力覓，的，而使用基層，實毆藹亦﹒隨人所繭，欠

缺學則，較容島出現道德凰贖﹒同一噩噩，鴉們不建擅自E入並非住院或非住院

字節所需的一般專科!I讀及先liiOt斷成像服務，都不建當加入翁姆』區務保障﹒

承保擒稽可自行提供承保還些嚴密的附加項目﹒

ti!lfIx f1: •• 11 vi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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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主要特點

18. 醫 保 計 劃 核 准 醫 保 必 須 具 備 以 下 主 要 特 點，使 之 較 市 場 上 現 有 的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產 品 優 勝  —

  投 保 者 不 會 被 拒 保 並 保 證 可 終 身 續 保

  公 布 按 年 齡 分 級 的 保 費 ， 保 費 調 整 將 有 指 引 可 據

  承 保 投 保 前 已 有 的 病 症 ， 但 設 有 等 候 期 及 具 時 限 的 償 款 上 限 *

  限 定 保 費 連 高 風 險 附 加 保 費 的 上 限 為 公 布 保 費 的 三 倍 *

  透 過 高 風 險 分 攤 基 金 讓 較 高 風 險 的 人 士 亦 可 投 保 *

(*見 下 文 「 較 高 風 險 組 別 人 士 參 與 計 劃 」 )

  提 供 無 索 償 折 扣 ， 可 高 達 公 布 保 費 的 30% 

  保 險 計 劃 可 攜 ： 可 以 轉 移 承 保 機 構 及 在 離 職 後 續 保

  具 透 明 度 的 保 險 成 本 ， 包 括 索 償 及 開 支

  醫 療 保 單 的 條 款 及 定 義 標 準 化

  受 政 府 監 管 的 醫 療 保 險 索 償 仲 裁 機 制

 

19. 醫 保 計 劃 的 另 一 個 主 要 特 點，是 推 動 為 常 用 的 治 療 及 手 術 提 供 套 餐 式 收

費 ， 以 提 高 醫 療 收 費 的 透 明 度 。 我 們 會 鼓 勵 私 家 醫 院 為 特 定 病 症 提 供 具 質 素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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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 全 面 涵 蓋 、 的 套 餐 式 服 務 和 收 費 。 如 市 場 有 套 餐 式 收 費 提 供 ， 醫 保 計 劃 核

准 醫 保 就 必 須 根 據 套 餐 式 收 費 訂 定 可 發 還 的 償 付 水 平 ， 從 而 增 加 醫 療 費 用 透 明

度 和 使 投 保 人 能 確 切 預 知 醫 療 費 用 的 數 額 ， 這 可 提 高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市 場 的 透 明

度 和 促 進 競 爭 ， 並 有 助 消 費 者 在 使 用 該 等 服 務 時 權 益 獲 得 保 障 。

轉移現有的醫療保險

20. 對 於 已 購 備 醫 療 保 險 的 個 別 人 士 和 僱 主 而 言 ， 醫 保 計 劃 屬 於 自 願 性 質 ，

他 們 可 選 擇 是 否 把 現 有 的 醫 療 保 險 轉 移 至 療 醫 保 障 計 劃 下 的 醫 療 保 險 。 根 據 與

保 險 業 商 討 所 得 ， 我 們 建 議 規 定 參 與 醫 保 計 劃 的 承 保 機 構 ， 須 負 責 協 助 保 單 持

有 人 ， 把 現 有 醫 療 保 險 單 順 利 轉 移 至 醫 保 計 劃 核 准 醫 保 ， 詳 情 如 下  —

(a)  現 有 的 個 人 保 單 持 有 人 ︰ 參 與 的 承 保 機 構 須 向 他 們 提 供 一 個 續 保 選

擇 ， 可 以 把 其 現 有 醫 療 保 險 單 轉 為 一 個 合 適 的 醫 保 計 劃 核 准 醫 保 (須 符

合 或 超 越 標 準 醫 保 的 規 定 )， 而 保 障 範 圍 及 保 障 水 平 不 會 有 減 損 ， 並 無

須 重 新 核 保，同 時 享 有 醫 保 計 劃 所 提 供 的 好 處，包 括 在 等 候 期 後 承 保 投

保 前 已 有 的 病 症 ， 保 險 計 劃 可 攜 、 可 享 無 索 償 折 扣 等 。



第 x 頁 諮 詢 文 件 摘 要

(b)  現 有 的 團 體 保 單 持 有 人 ( 主 要 為 僱 主 ) ︰ 參 與 的 承 保 機 構 須 向 他 們 提 供

一 個 續 保 選 擇 ， 讓 他 們 可 轉 至 切 合 其 需 要 的 適 當 醫 保 計 劃 核 准 醫 保 (須

符 合 或 超 越 標 準 醫 保 的 規 定 )， 當 中 提 供 的 保 障 範 圍 及 保 險 索 償 權 益 不

會 有 減 損，並 須 符 合 醫 保 計 劃 的 核 心 項 目 及 規 格。承 保 機 構 可 提 供 附 加

項 目 ， 以 配 合 個 別 僱 主 的 要 求 。

讓較高風險組別人士參與計劃

21. 在 制 訂 醫 保 計 劃 的 建 議 時，醫 保 計 劃 的 設 計 有 多 項 有 需 要 考 慮 的 主 要 議

題 ， 關 於 個 別 較 高 風 險 的 人 士 應 如 何 投 購 醫 療 保 險 。 我 們 的 建 議 如 下  —

(a)  如 何 把 投 保 前 已 有 的 病 症 包 括 在 醫 療 保 險 的 承 保 範 圍 內 ？ 醫 保 計 劃 規

定 醫 療 保 險 須 承 保 在 投 保 前 已 有 的 病 症，而 已 有 病 症 在 現 時 的 醫 療 保 險

產 品 中 一 般 是 不 受 保 的。為 盡 量 減 低 出 現 逆 向 選 擇 的 情 況，計 劃 有 需 要

設 立 等 候 期 和 償 付 比 例。我 們 建 議 在 一 年 等 候 期 過 後 開 始 為 投 保 前 已 有

的 病 症 提 供 保 障，第 二 年 內 可 發 還 的 償 付 比 例 為 25%，第 三 年 內 為 50%，

而 三 年 後 則 為 100%。

(b)  如 何 讓 高 風 險 人 士 參 加 醫 療 保 險 ？ 目 前，高 風 險 人 士 往 往 無 法 購 買 任 何

醫 療 保 險， 又 或 保 費 極 高， 令 投 保 人 卻 步。 醫 保 計 劃 規 定 承 保 機 構 以 不

高 於 某 一 水 平 的 保 費 連 高 風 險 附 加 保 費，為 這 些 人 士 承 保。就 醫 保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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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醫 保 而 言，我 們 建 議 把 高 風 險 人 士 須 繳 付 的 保 費 連 附 加 保 費 的 上 限

訂 為 已 公 布 保 費 的 三 倍 。

(c)  如 何 讓 已 步 入 晚 年 的 人 士 亦 可 參 加 醫 療 保 險 ？ 現 有 的 醫 療 保 險 一 般 會

設 定 年 齡 限 制， 不 接 受 超 齡 人 士 投 保。 醫 保 計 劃 的 目 的， 在 於 協 助 較 高

風 險 的 人 士 參 與 計 劃，但 如 容 許 任 何 年 齡 人 士 都 可 以 參 加，卻 可 能 會 令

核 准 醫 保 出 現 風 險 過 大 的 情 況。總 括 而 言，我 們 建 議 規 定 承 保 機 構 容 許

65 歲 或 以 上 人 士 在 計 劃 推 行 首 年 參 加 醫保 計 劃 核 准 醫 保，但 保 費 連 附 加

保 費 則 不 設 上 限 。

高風險分攤基金的再保險機制

22. 為 使 較 高 風 險 的 人 士 能 夠 參 加 醫 療 保 險，同 時 確 保 醫 保 計 劃 下 的 醫 療 保

險 財 務 穩 健 ， 計 劃 有 必 要 引 入 高 風 險 分 攤 基 金 。 該 基 金 是 一 個 業 界 的 再 保 險 機

制 ， 供 參 與 醫 保 計 劃 的 承 保 機 構 攤 分 其 核 准 醫 保 所 承 保 的 高 風 險 。 高 風 險 保 單

將 定 義 為 經 風 險 評 估 的 保 費 超 逾 保 費 連 高 風 險 附 加 保 費 的 上 限 (即 ︰ 公 布 的 標

準 醫 保 保 費 的 三 倍 )， 這 類 保 單 會 一 律 納 入 高 風 險 分 攤 基 金 內 。

23. 建 議 設 立 的 高 風 險 分 攤 基 金 是 由 業 界 營 運 的 再 保 險 機 制 ， 並 受 政 府 監

管 ， 資 金 來 自 高 風 險 保 單 的 保 費 (相 應 於 標 準 醫 保 償 額 的 保 費 )及 參 加 計 劃 的 承

保 機 構 的 再 保 險 保 費 。 倘 因 有 很 大 比 例 的 高 風 險 人 士 參 加 醫 保 計 劃 下 的 醫 療 保

險 ， 高 風 險 分 攤 基 金 的 保 費 不 足 以 應 付 須 予 支 付 的 索 償 款 額 ， 政 府 會 在 計 劃 繼



續營運的能力受到影響時考慮注資(見下文第 25(a)段「辟府E僻的房1ll.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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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醫保計劃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鼓勵購有醫療保險的市民在年老時繼

續投保。不過，隨著投保人年齡增長，他們的健康風險和醫療服務使用率亦會

隨之增加，因此自願醫療保險按年齡兮級訂定的保費必然會大幅提高。其中一

個可行的解決辦法是鼓勵市民為日後的保費儲蓄，這樣有助確保市民在年老並

最需要醫保計劃提供的醫療保障時，他們仍然有能力支付保費並獲得醫保計劃

的醫療保障。我們建議可考慮採用下列方案鼓勵儲蓄(見下文第 25(c)段 r iEuð 
!Æ()午tff1ll.J ) 

(a) 規定保單設儲蓄項目:醫保計劃的保險計劃須加入儲蓄項目，讓投保人

在較年輕時支付較高的保費，以抵銷較年老時所增加的保費。政府會考

慮提供誘因，注入款項於核准醫保的儲蓄項目。

(b) 自選儲蓄戶口:參與醫保計劃的保險計劃的個別人士，可以選擇在一個

儲蓄戶口內存款，累積的儲蓄款項可在年滿的處或以後隨意使用。政

府會考慮提供誘因，注入款項於儲蓄戶口，但只有當累積儲蓄用於從 65

處及以後支付醫保計劃的保費時才可動用政府注賀。

(c) 長期投保的保費回脂:醫保言十劃的保險計劃不會規定參與計劃的個別

人士必須儲蓄，但參加者可按本身的能力自行儲蓄。如投保人從 65 搧

及以後以自己的儲蓄款項繼續支付保費，政府會考慮提供保費回贈，回

贈額與參與醫保計劃的時閻長短掛鉤。

i$1Iif lJl fj申tfflll

25. 為達至醫保計劃的目的，我們建議應考慮利用在財政儲備預留作支持醫

療改革之用的 500 億元，在下述方面提供財務誘因

(a) 保障高風險人士:為讓高風險人士參與醫保計劃，而無須其他健康的投

保人士支付過多保費，我們建議考慮在有需要時由政府向高風險分攤基

金注資，以緩衝因有高風險人士參與計劃而帶來的額外風險。這會是一

個由業界營運的再保險機制，以便業界接受高風險人士投保並分攤他們

的風險。

(b) 新投保者可獲保費折扣:為吸引個別人士(特別是年青人)參與醫保計劃

核准醫保，我們建議考慮由政府提供誘因，容許所有新參加的人士，可

第 XII頁 ði!ffØ艾徉品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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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時 享 有 最 高 的 無 索 償 折 扣 ， 即 參 與 計 劃 便 即 獲 高 達 標 準 醫 保 保 費 30%

的 折 扣 。 我 們 建 議 在 計 劃 推 行 的 一 段 指 定 時 限 內 提 供 此 折 扣 優 惠 。

(c)  儲 蓄 款 項 以 支 付 日 後 的 保 費 (見 上 文 第 24 段「 為 日 後 的 保 費 而 儲 蓄 」)：

為 了 讓 投 保 人 士 在 年 老 時 有 能 力 繼 續 獲 得 醫 保 計 劃 的 醫 療 保 障，我 們 建

議 考 慮 由 政 府 提 供 誘 因 ， 鼓 勵 個 別 人 士 儲 蓄 用 以 支 付 他 們 年 老 時 (例 如

65 歲 或 以 後 )的 保 費 。 我 們 建 議 政 府 提 供 的 誘 因 ， 應 與 他 們 在 醫 保 計 劃

下 連 續 投 保 的 時 間 成 正 比 ， 並 可 高 達 其 標 準 醫 保 保 費 的 某 個 指 定 百 分

率 。

26. 在 收 到 市 民 在 這 次 公 眾 諮 詢 中 就 提 供 財 務 誘 因 的 建 議 方 向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後 ， 我 們 會 為 政 府 在 醫 保 計 劃 下 提 供 的 誘 因 制 訂 詳 細 建 議 ， 以 及 就 如 何 使 用

在 財 政 儲 備 預 留 作 支 持 醫 療 改 革 之 用 的 500 億 元 ， 擬 備 詳 情 。

醫療保障計劃相關配套（第五章）

私營醫療的服務能力及人手

27. 醫 保 計 劃 的 推 行 需 要 私 營 醫 療 界 別 相 應 地 擴 大 服 務 能 力，以 應 付 可 能 增

加 的 需 求 。 我 們 估 計 ， 現 有 私 家 醫 院 的 已 知 重 建 計 劃 ， 以 及 現 正 規 劃 的 新 私 家

醫 院 發 展 計 劃 ， 足 可 應 付 醫 保 計 劃 所 產 生 的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的 預 計 需 求 量 。 我 們

會 繼 續 監 察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的 需 求 ， 並 於 醫 保 計 劃 推 行 後 ， 於 必 要 時 考 慮 進 一 步

提 升 服 務 能 力 的 措 施 。

28. 同 時，我 們 現 正 為 各 類 醫 護 專 業 進 行 人 力 規 劃 工 作，以 評 估 專 業 醫 護 人

員 的 教 育 及 培 訓 需 要 ， 當 中 會 考 慮 到 增 加 人 手 的 潛 在 需 求 ， 包 括 擴 展 醫 療 系 統

以 應 付 人 口 結 構 變 化 及 推 行 醫 療 改 革 措 施 ， 並 會 考 慮 因 醫 保 計 劃 的 推 行 而 對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可 能 增 加 的 需 求 。

對承保機構及服務提供者的要求

29. 實 施 醫 保 計 劃 需 要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承 保 機 構 和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參

與 。 有 見 及 此 ， 有 關 醫 保 計 劃 的 各 項 建 議 在 設 計 上 除 了 要 在 使 用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和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方 面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外 ， 亦 須 確 保 在 醫 保 計 劃 下 提 供 的 醫 療 保

險 和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切 實 可 行 ， 而 財 政 上 亦 可 維 持 。

30. 為 確 保 醫 保 計 劃 下 有 充 足 競 爭 力 提 供 足 夠 選 擇，計 劃 需 要 有 更 多 有 興 趣

的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承 保 機 構 參 與 ， 並 在 醫 保 計 劃 下 提 供 充 裕 數 目 的 醫 療 保 險 產

品 ， 讓 投 保 人 有 所 選 擇 。 當 局 在 制 訂 醫 保 計 劃 時 ， 已 考 慮 到 保 險 業 的 意 見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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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亦 預 計 私 營 承 保 機 構 會 有 興 趣 參 與 醫 保 計 劃 。 不 過 ， 如 業 界 普 遍 對 根 據 醫

保 計 劃 提 供 醫 療 保 險 產 品 缺 乏 興 趣 ， 政 府 會 考 慮 自 行 設 立 機 制 ， 以 為 市 民 提 供

更 多 的 醫 療 保 險 選 擇 。

31. 推 行 醫 保 計 劃 亦 需 要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提 供 符 合 醫 保 計 劃 規 定 的 服

務 ， 特 別 是 提 供 套 餐 式 收 費 的 醫 療 服 務 。 有 見 及 此 ， 我 們 會 在 制 訂 四 幅 預 留 作

發 展 私 家 醫 院 的 土 地 的 發 展 規 定 時 ， 考 慮 到 支 援 醫 保 計 劃 的 需 要 ， 包 括 規 定 服

務 範 圍 和 收 費 須 具 透 明 度 ， 以 及 規 定 以 套 餐 式 收 費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 我 們 亦 會 研

究 透 過 提 供 必 要 的 基 本 配 套 設 施 ， 以 助 本 地 私 家 醫 院 按 照 醫 保 計 劃 的 規 定 ， 以

套 餐 式 收 費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

32. 為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醫 保 計 劃 其 中 的 一 項 建 議 規 定，訂 明 參 與 醫 保 計 劃

的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承 保 機 構 ， 以 及 根 據 醫 保 計 劃 向 投 保 人 提 供 服 務 的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包 括 私 家 醫 院 及 其 聘 用 或 相 關 的 醫 生 )， 必 須 參 與 醫 療 保 險 索 償 仲 裁

機 制 ， 以 處 理 病 人 、 私 營 承 保 機 構 及 ／ 或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之 間 在 醫 療 保 險

索 償 所 出 現 的 爭 議 。 這 個 仲 裁 機 制 會 受 政 府 監 管 ， 以 維 護 機 制 的 持 平 公 正 ， 以

及 確 保 私 人 醫 療 保 險 及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市 場 的 消 費 者 得 到 保 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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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本港私人醫療保險及私營醫療市攝下，為有效監督醫保計劃的推行及

營運，以及監察醫保計劃能夠達致其目的，我們建議設立一個監督架構，由不

同的機構執行下列必要的職能一

(a) 審慎監管:保險業監理處會繼續擔任監管機構的職能，作出審慎監管，

所監管的範疇包括參與醫保計劃的承保機構的財政穩健狀況，確保這些

機構在財政上有足夠能力履行對投保人的責任，以及監督適用於一般保

險業務的投訴處理機制(不限於醫積保險)。

(b) 質素保證:衛生署擔任私家醫院的監管和發牌當局的角色將予以加強，

以肩負監察質素保證的職能，包括執行監管規定和發牌條件、監督私家

醫院所提供的醫療服務的質素和水準、審視醫院認證和臨床審核、收集

醫療服務統計數字及基準資料，以及執行其他質素保證措施。至於專業

醫護人員的專業監管事宜，則繼續由有關的法定委員會和管理局負責。

(c) 監管計劃運作:建議成立一個新的專責機構，監督醫保計劃的實施及運

作，包括為醫療保險產品註冊、實施醫保計劃的核心項目和規格、收集

有關私人醫療保險產品的資料及統計數據、編製有關私營醫療服務的基

準資料和統計數據、編集醫保言十劃下私營醫療服務收費和成本所需的資

料，以及管理特為醫保計劃而設的消費者保障機制，包括索償仲裁、處

理投訴和個案檢討。

34. 要落實上述的監管架構及職能需要修訂法例。我們會在進行諮詢後擬定

落實醫保計劃的建議時，對所需立法事宜進行研究。

丟會何寫要是wé!J#Æ

35. 我們正就推行醫保計劃的建議諮詢公眾，希望能聽取你的意見。你的支

持和意見對我們探索最佳的未來路向十分重要。講改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或之

前，把你對這份諮詢文件的意見以下列方式送交我們。

郵寄: 香港中環花園道

美利大廈 19 樓

食物及衛生局

傳真: (852) 2102 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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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811彷.僧，令，別訟It

" 蝕，宮"冊商聞組別人士，叫叫隘...帥甜"

• .進茵悶，須盔，但 當事"瞬間，最膚繪儲備已有的痛種 自第三年闕，也自間內陸側面'"
.三.儡伺Itmlil5O%並在三年後+fi! II t<1 "

. .這嘗陳獨裁價高國際人主 阿暐酸的嘿.徊，‘.!IJllIIlI lll嘿，不荷蘭~e位布適用自幫"的
三值 ﹒

• .灌區留在她血的0-監事肉 須德安"0軍以上人士"臨 但司'"高凰..閉眼﹒的主開 ﹒

" 
口 開闊罔叫樹IIII! II<Þ~!I帥弓 l岫.U!l1Il協甜甜"臨甜酬翩翩

取得衛人.u.有的..歸.，請11. c.mræ立@敵府監值的U!l1iI1II霞1I~&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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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8117t : 8 Ili! lt.的"磁鐵因

" 偷.還支持做俯在寓，悟，暫時楚自^高圓"仿.昌盛益 以1iI"..!IJII!入主 m.喔，的織照人，聽
..因此多阿筒"'

, ., 傲.喜吏，老鼠洒在.自'的研誰也的 險時叫咽。、擅自間貿~.m附銜，師偵厲的人士司即時.縛遍
遇泊，‘酌..酸，研細?

3.3 ß浪費軍委RÐ:"W跑前畏鬧個草委伺"0單以後.lfiU IiIIiI .BIJMU百倍.?

 

零部電 郵 ︰ mmychoica@fhb.Qov.hk ychoice@fhb.gov.hk

網址網 址 ︰ Www峨 w.MyHealthMyChw.MyHeal thMyChooiice.gov.ce.gov.hhk k

36. 如 不 想 我 們 刊 登 你 的 意 見 ， 又 或 想 以 不 記 名 方 式 發 表 意 見 ， 敬 請 賜 示 。

除 非 另 有 指 明 ， 否 則 所 有 回 應 均 視 作 公 共 資 訊 處 理 ， 日 後 可 能 會 被 刊 登 。

M-8II~靈...見

1.1 U鼠..雯，等司 lλ@酸間ø..監..、自...官員闕，陣" 區兩!:\:III11 Ull liI llllll Ø? 

1.2 1IR!li!la周.s，伸到鈕 .函Illilll. 1:t而臨閉涓﹒章 ~HIIII.輯們鹽.，

日 恤喜支持增加岫趟."棚酬..岫...棚，盔，以甜稽，組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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